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结项简易程序
（2008年12月10日科研设备处暂订）
1、项目组长填写《总结报告书》（可从学院主页www.bfa.edu.cn上点击“科研设备处网页”/“课题文件”栏目上下载相关文件自行填写）；
2、填好《总结报告书》后打印1份和电子文档一并交到我处曾笑鸣老师处（办公楼203房间、电话82041851、内线3206、电子邮箱：zengxiaoming@bfa.edu.cn、手机：13911213082）；
3、同时报科研设备处3位以上鉴定专家名单（含姓名、性别、职务、职称、研究领域、单位名称、单位地址、邮编号码、电子邮件、办公电话、手机、家庭电话、身份证号等内容）；校内专家不得超过1/3；
4、从学院主页上点击“科研设备处网页”/“课题文件”栏目上自行下载并填写《专家邀请函》、《专家鉴定表》（须来科研设备处盖章）；
5、项目组长填写《专家咨询费报销支款凭证》（项目组长签字、科研设备处签字）去财务处领取有关费用（标准是副高以上每人次300-800元。从“专家咨询费”支出）；
6、项目组长携《专家邀请函》、《专家鉴定表》、项目成果1份和专家咨询费自行送交评审专家进行评审；
7、在指定日期内，项目组长从专家处取回《专家鉴定表》（专家签名须手写；须专家单位人事部门盖章）自行复印3份；
8、项目组长点击学院“高级财务管理平台”（在学院网页右下方），输入自己的用户名（身份证号码）和密码（请和财务处陈青松老师联系索取），下载自己课题经费的报销明细表。根据“经费分类开支项目”将自己历次报销的账单进行同类合并，并将最终数值填写到《总结报告书》上（用铅笔填写）；
9、将填写完成的《总结报告书》3份报财务处审核（签字、盖章）；
10、携已审核完成的《总结报告书》3份到办公楼4层找学院纪检审办公室进行审计审核（须签字、盖章）；
11、将审核后的《总结报告书》3份（含《专家评审表》）送回科研设备处签字、盖章；
12、项目组长携已审核完成的《总结报告书》3份及成果2套自行报送有关单位。
上述结题程序及相关表格名称根据各级各类课题管理办法的要求会有所变动，请项目组长不清楚时直接在科研设备处网页下载相关文件。
